附件2
创新药械临床应用示范推广管理制度研究与试点应用评分标准

	内容
	评分内容
	分值
	评标标准

	价格部分（10分）
	遴选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数=（基准价/遴选报价）×10

【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时，会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如供应商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

	商务部分（35分）
	承担类似项目业绩
	10
	根据供应商近五年（2020年起至本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国家或北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项目情况评分进行评价。

每承接1个类似级别的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注：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作为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人力资源评价
	10
	根据供应商拟派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评价，需提供拟派人力资源名单等。其中：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经验丰富，得 9-10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较合理、职责分工较明确、经验较丰富，得6-8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不合理、职责分工模糊、经验缺乏，得 0-5 分。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评价
	15
	项目负责人有10年以上从事创新药械临床临床应用管理工作经验，参与司局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委托类似项目工作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符合上述全部要求的得15分，每不满足1项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技术部分（55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的专业化实施方案评价
	30
	针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提供①本项目实施方案②预期成果。
每项内容满分1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遴选需求得1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5-10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的理解
	10
	对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理解充分，对需求分析准确，对项目认识深入、并结合服务需求对供应商资质、经验等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且满足遴选要求。需包含业务需求（2分）、宣传需求（2分）、人力资源需求（4分）、项目管理需求（2分）。

完全满足上述描述的得10分，有一项未阐述或不满足上述描述的扣2分，扣完为止。

	
	进度安排评价
	5
	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计划，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5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流程，程序方法合理可行，得 4-5 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详细，流程基本明确，程序方法基本可行，得2-3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简略，流程模糊，程序方法不可行，得 0-2分。

	
	在服务过程中配合、沟通方案评价
	5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

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需求得0分


创新药械临床应用示范推广数据采集规范及试点应用评分标准

	内容
	评分内容
	分值
	评标标准

	价格部分（10分）
	遴选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数=（基准价/遴选报价）×10

【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时，会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如供应商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

	商务部分（35分）
	承担类似项目业绩
	10
	根据供应商近五年（2020年起至本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国家或北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项目情况评分进行评价。

每承接1个类似级别的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注：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作为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人力资源评价
	10
	根据供应商拟派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评价，需提供拟派人力资源名单等。其中：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经验丰富，得 9-10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较合理、职责分工较明确、经验较丰富，得6-8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不合理、职责分工模糊、经验缺乏，得 0-5 分。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评价
	15
	项目负责人有10年以上从事临床研究或卫生技术评估工作经验，参与司局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委托类似项目工作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符合上述全部要求的得15分，每不满足1项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技术部分（55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的专业化实施方案评价
	30
	针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提供①本项目实施方案②预期成果。
每项内容满分1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遴选需求得1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5-10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的理解
	10
	对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理解充分，对需求分析准确，对项目认识深入、并结合服务需求对供应商资质、经验等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且满足遴选要求。需包含研究背景理解（2分）、研究设计与执行（2分）、人力资源（2分）、专家资源（2分）、成果形成与应用（2分）。

完全满足上述描述的得10分，有一项未阐述或不满足上述描述的扣2分，扣完为止。

	
	进度安排评价
	5
	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计划，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5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流程，程序方法合理可行，得 4-5 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详细，流程基本明确，程序方法基本可行，得2-3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简略，流程模糊，程序方法不可行，得 0-2分。

	
	在服务过程中配合、沟通方案评价
	5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

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需求得0分


创新药械临床应用快速评价方法构建及

试点应用项目评分标准

	内容
	评分内容
	分值
	评标标准

	价格部分（10分）
	遴选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数=（基准价/遴选报价）×10

【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时，会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如供应商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

	商务部分（35分）
	承担类似项目业绩
	10
	根据供应商近五年（2020年起至本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国家或北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项目情况评分进行评价。

每承接1个类似级别的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注：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作为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人力资源评价
	10
	根据供应商拟派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评价，需提供拟派人力资源名单等。其中：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经验丰富，得 9-10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较合理、职责分工较明确、经验较丰富，得6-8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不合理、职责分工模糊、经验缺乏，得 0-5 分。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评价
	15
	项目负责人有10年以上从事药物器械临床评价或卫生技术评估工作经验，参与司局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委托类似项目工作经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符合上述全部要求的得15分，每不满足1项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技术部分（55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的专业化实施方案评价
	30
	针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提供①本项目实施方案②预期成果。
每项内容满分1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遴选需求得1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5-10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的理解
	10
	对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理解充分，对需求分析准确，对项目认识深入、并结合服务需求对供应商资质、经验等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且满足遴选要求。需包含研究背景理解（2分）、研究设计与执行（2分）、人力资源（2分）、专家资源（2分）、成果形成与应用（2分）。

完全满足上述描述的得10分，有一项未阐述或不满足上述描述的扣2分，扣完为止。

	
	进度安排评价
	5
	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计划，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5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流程，程序方法合理可行，得 4-5 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详细，流程基本明确，程序方法基本可行，得2-3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简略，流程模糊，程序方法不可行，得 0-2分。

	
	在服务过程中配合、沟通方案评价
	5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

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需求得0分


创新药械临床应用示范推广与

企业合作工作指引及试点应用项目

	内容
	评分内容
	分值
	评标标准

	价格部分（10分）
	遴选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数=（基准价/遴选报价）×10

【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时，会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如供应商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

	商务部分（35分）
	承担类似项目业绩
	10
	根据供应商近五年（2020年起至本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国家或北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项目情况评分进行评价。

每承接1个类似级别的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注：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作为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人力资源评价
	10
	根据供应商拟派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评价，需提供拟派人力资源名单等。其中：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经验丰富，得 9-10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较合理、职责分工较明确、经验较丰富，得6-8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不合理、职责分工模糊、经验缺乏，得 0-5 分。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评价
	15
	项目负责人具有具有卫生健康相关管理工作背景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熟悉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合作研发管理流程，曾参与司局级及以上政府部门委托类似项目工作经验，符合上述全部要求的得15分，每不满足1项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技术部分（55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的专业化实施方案评价
	30
	针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提供①本项目实施方案②预期成果。
每项内容满分1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遴选需求得1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5-10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的理解
	10
	对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理解充分，对需求分析准确，对项目认识深入、并结合服务需求对供应商资质、经验等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且满足遴选要求。需包含研究背景理解（2分）、研究设计与执行（2分）、人力资源（2分）、专家资源（2分）、成果形成与应用（2分）。

完全满足上述描述的得10分，有一项未阐述或不满足上述描述的扣2分，扣完为止。

	
	进度安排评价
	5
	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计划，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5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流程，程序方法合理可行，得 4-5 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详细，流程基本明确，程序方法基本可行，得2-3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简略，流程模糊，程序方法不可行，得 0-2分。

	
	在服务过程中配合、沟通方案评价
	5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

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需求得0分


首都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规划项目评分标准

	内容
	评分内容
	分值
	评标标准

	价格部分（10分）
	遴选报价
	10 
	综合评分法中的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评审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分数=（基准价/遴选报价）×10

【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供应商报价明显低于其他供应商报价时，会要求其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如供应商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

	商务部分（35分）
	承担类似项目业绩
	10
	根据供应商近五年（2020年起至本遴选公告发布前，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国家或北京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委托的相关项目情况评分进行评价。

每承接1个类似级别的项目业绩得2分，最多得10分。注：供应商需提供项目合同复印件（至少应包括合同首页、内容页、签字盖章页）作为证明业绩证明材料，如未提供业绩证明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不齐全的，业绩将不予认可。

	
	人力资源评价
	10
	根据供应商拟派人力资源情况进行评价，需提供拟派人力资源名单等。其中：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经验丰富，得 9-10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较合理、职责分工较明确、经验较丰富，得6-8分；

拟派课题团队人员组织架构不合理、职责分工模糊、经验缺乏，得 0-5 分。

	
	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评价
	15
	项目负责人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长期从事卫生健康相关政策等相关研究工作，近5年主持过国家级或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符合上述全部要求的得15分，每不满足1项要求扣5分，扣完为止。

	技术部分（55分）
	针对本项目特点的专业化实施方案评价
	30
	针对本项目遴选需求提供①本项目实施方案②预期成果。
每项内容满分1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遴选需求得1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5-10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对项目重点、难点的理解
	10
	对项目背景及项目需求理解充分，对需求分析准确，对项目认识深入、并结合服务需求对供应商资质、经验等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且满足遴选要求。需包含研究背景理解（2分）、研究设计与执行（2分）、人力资源（2分）、专家资源（2分）、成果形成与应用（2分）。

完全满足上述描述的得10分，有一项未阐述或不满足上述描述的扣2分，扣完为止。

	
	进度安排评价
	5
	供应商需提供针对本项目的进度安排计划，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遴选需求得0分

	
	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5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详细具体，有明确的流程，程序方法合理可行，得 4-5 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较详细，流程基本明确，程序方法基本可行，得2-3分； 

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简略，流程模糊，程序方法不可行，得 0-2分。

	
	在服务过程中配合、沟通方案评价
	5
	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配合。

本项内容满分5分，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满足需求得5分，内容虽阐述但未贴合项目实际情况或内容未包括具体实施细节及措施得3分，内容未进行阐述或不满足需求得0分


